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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JC01-2022-0012

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台政办发〔2022〕32号

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台州市加强

涉海涉渔领域安全生产系统治理促进海洋渔业

高质量发展“六抓六强”行动方案

（2022—2024 年）的通知

沿海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《台州市加强涉海涉渔领域安全生产系统治理促进海洋渔

业高质量发展“六抓六强”行动方案（2022—2024年）》已经市

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年 7月 21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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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州市加强涉海涉渔领域安全生产系统治理

促进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“六抓六强”

行动方案（2022—2024 年）

为切实加强涉海涉渔领域安全生产系统治理，推动我市海洋

渔业高质量发展，制定本行动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

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加强涉海涉渔领域安全

生产系统治理促进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（2022—2024年）

的通知》（浙政办发〔2022〕17号）精神，坚持标本兼治、数字

赋能、依法管控，统筹安全与发展，以“六抓六强”为主要路径，

全面压实各方责任、推进制度体系重构、精准管控风险隐患、优

化提升管理效能，推动海上安全形势“一年治标扭转、两年固本

强基、三年巩固长效”，加快形成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互促

共进新格局，为共同富裕先行市建设夯实海上安全基础。

二、主要路径

（一）抓基层强治理。以“港长制”为统领，着力推进基层

网格化建设，构建“县域统筹、分级运行、全域覆盖”的“乡镇+”

管理新模式。完善县联乡、乡联村和村（公司）联渔船、主管部

门联航运企业等机制，推动万名干部“进渔区、下渔村、上船头”，

强化基层责任传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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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抓整改强本质。坚持“动态排查、全面覆盖、常普常新”，

构建渔船常态化安全风险检查机制，开展安全隐患大起底，建立隐

患“一船一档”，挂牌督办重大隐患。强化对商船特别是抵港外国

籍商船的监督检查，严格做好隐患的督促整改。紧盯涉氨冷藏船、

老旧渔船等重点渔船，因船制宜，细化整治方案、落实管控举措。

强化涉海涉渔事前防范、事中监管、事后处置全流程风险管控。

（三）抓执法强效能。充分发挥涉海涉渔专委会统筹协调作

用，强化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、海事、海警、公安等部门联合执

法，完善市际区域协同、市县乡三级联勤执法、海上应急联动、

重大事件互通互报等机制，统筹开展系列执法行动，严格惩处各

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，强化“行刑衔接”，保持高压严打态

势，起到处罚一起、震慑一片的警示效果。

（四）抓智治强机制。深入推动“宽带入海”，加快可视化

精密智控设备、VSAT终端、插卡式 AIS安装，强化渔船生产过

程监控，提升海陆直接联系有效率。全面贯通“浙渔安”，建设

“船港通”渔船安全智治主平台，构建集“管、防、治、救、服”

于一体的海上安全智治体系。

（五）抓产业强发展。加快渔业优化转型和绿色发展，压减

国内海洋捕捞强度，积极发展远洋渔业、绿色养殖、水产精深加

工，培育“渔业+休闲”新业态，加快海岛度假、海洋观光、海上

运动等文旅产业发展，推动渔业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，促进渔区

共同富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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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抓示范强素质。深入实施“六创六强”（创五星渔船

船长，强船员素质；创五好渔业乡镇，强属地责任；创五佳管理站，

强依港管船；创十优渔业公司，强基层管理；创百船示范，强标杆

引领；创渔政铁军，强安全监管），做好示范引领和宣传引导，

全面抓好业务干部“学习、行政、创新、执法、防范风险”等五

大能力的提升，持续开展对涉渔从业人员安全生产、隐患排查等

重点内容的培训教育，推进涉海涉渔领域各类主体素质整体提升。

三、十大工程

（一）渔船隐患专项整治工程。加快“病老”渔船淘汰整治，

制定“病老”渔船整治淘汰计划，不符合检验要求的坚决不允许

从事渔业生产，对自愿退出生产的，明确减船转产政策及补助；

对更新改造为玻璃钢等新型材质或资源友好型的渔船，优先纳入

更新改造计划，并按政策标准给予资金补助。2022年完成老旧渔

船整治 120艘；2022—2024年，沿海各县（市、区）每年压减现

有达到限制使用船龄的老旧渔船数 10%。推进海上“百船引领、

千船整治”工程，开展安全生产硬件、卫生设施、船容船貌、智

慧管理等 6方面的改造升级。2022年底前，培育引领船 150艘，

升级整治船 1100艘；2024年 11月底前，完成“百千工程”。对

标省定目标，开展涉氨冷藏船、“船图不符”“船证不符”等系

列专项整治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港航口岸和渔业局、市财政局，沿

海各县<市、区>政府、台州湾新区管委会。列第一位的为牵头单

位，下同。以下任务均需沿海各县<市、区>政府、台州湾新区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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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会落实，不再列出）

（二）渔民安全素质提升工程。全面开展“安全大培训、应

急大演练、警示大教育”，组织以渔船为主的“千名船长”安全

意识和业务素质大培训大提升。严格适任培训，突出隐患自查、

应急演练、渔商船碰撞防范、应急处置、安全生产航行及海上疫

情防控等内容，高质量完成省定安全轮训任务。充分利用伏休窗

口期，重点开展渔船航行安全、消防救生、防台、防灾害天气等

应急演练与事故险情警示教育，组织开展防碰撞、火灾、自救等

知识技能大比武，提升渔民安全事故自救能力。2023年底前，培育

“浙渔好老大”20名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港航口岸和渔业局、台州海

事局）

（三）渔业基层管理能力提升工程。加强基层安全管理体系

建设，推进条线监管力量下沉，纳入乡镇统筹指挥，探索建立渔

业管理服务中心，整合“低小散”渔业公司，深化“定人联船”

等管理机制，完善以渔港管理站为枢纽的基层渔业安全管理网格

体系。加强基层安全管理队伍能力建设，强化督查考核，健全奖

惩机制，加大政策资金支持力度，每年分批开展基层管理人员政

策法规、业务技能轮训。深入推进“大综合一体化”改革，在温

岭松门、三门浦坝港先行试点。2022年底前，实现管理有专职人

员、办公有专业设备、经费有专门保障、能力有明显提升。（责

任单位：市涉海涉渔安全专业委员会办公室<以下简称市涉海涉

渔专委办>、市应急管理局、台州海警局、台州海事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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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渔船精密智控建设工程。2022年 9月 16日前，完成

3365艘渔船精密智控设备安装。深入开展精密智控设备查漏补缺

和联调联试工作，落实设备日常维护保养，保障 2022年底前高标

准、高质量、高效率完成全市卫星宽带终端渔船、基站渔船、公

务船精密智控设备安装和智慧口门建设任务。按照“一船一码、

一人一码”要求，完成“渔船码”“船员码”申领任务。加快插

卡式 AIS配备，确保 2022年 9月 16日前安装到位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港航口岸和渔业局、市财政局）

（五）渔业互助保险扩面工程。精准对接渔民风险保障需求，

完善渔船和雇主责任险风险保障体系，推进渔船足额保险，吸纳

新建渔船和更新改造渔船，实现“愿保尽保”。稳步推广水产养

殖互助保险，如海水鱼类、贝类、浅海藻类、海水池塘混养等养

殖气象指数保险。积极推广涉渔领域互助保险，推进渔业从业人

员全员参保，提升风险保障能力，推广渔业基础设施险、涉渔行

业财产险，满足渔业产业多元化风险保障需求。（责任单位：市

港航口岸和渔业局）

（六）渔港基础设施建设工程。根据《台州市港航口岸和渔

业管理局关于印发<台州市渔船天然避风锚地调查与规划报告>

的通知》（台港口渔函〔2020〕48号）组织实施渔船避风锚地规

划，完善渔港航标、海洋水文、气象观测、导航通信、消防环保

等方面配套设施，提升渔船避强台风能力。实施渔港升级改造工

程，完善渔港服务保障功能。推动渔业配套建设，规划建设椒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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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海、温岭、玉环 4大渔港经济区，合理安排居住区和集镇建设、

渔船修造、补给和避风、水产品集散中心、休闲旅游等用地，推

进渔业产业和高端要素集聚，做强冷链物流、海洋装备、旅游休

闲、渔村民宿等产业，加快渔业三产融合发展，促进渔区、渔业、

渔港振兴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港航口岸和渔业局、市发展改革委）

（七）商渔共治共建工程。健全定期会商、信息互通、风险

研判、动态干预、联合执法、行刑衔接、应急处置、宣传教育、

互派互学、督导考核等商渔综合治理“十大工作机制”。深化“海

上严管区”建设，加强通航环境治理，聚焦“重点对象、重点时

段、重点区域”开展联合执法，实行分道通航制，加强公共航路

管控和禁锚区管理。充分利用“浙渔安”“船港通”“海上智控

平台”系统，加强航道航路商渔船动态管控与引导。强化水上险

情应急处置，开展险情“复盘”、事故联合调查、事故调查“回

头看”。对沿海省际危险品运输企业更新老旧船舶或合并更新小

吨位船舶，给予 50%比例的运力指标额度。强化航运企业经营资

质动态监管，对限期整改仍不符合经营资质条件的企业，撤销其

经营许可。到 2023年底，商渔船碰撞事故比前两年平均数下降

30%以上。（责任单位：台州海事局、市港航口岸和渔业局、市

港航事业发展中心）

（八）海陆联动大执法工程。聚焦执法重点，严格渔船安全

执法检查，严处不规范配备职务船员和通导设备、救生设施等行

为，严打“三无”船舶，严查使用、携带违禁渔具和不符合规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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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渔具等行为，特别是本市人经营的外省籍渔船各类违法违规

行为。强化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、海事、海警、公安等部门联合

执法，常态化开展海上联合巡航，加大市级交叉检查、县级集中

“清港”频次和力度。严格惩处各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，依

法运用行政罚款、停航整改、行政扣押、司法移送等措施，同时

加大案件通报和曝光力度，深化安全警示教育。强化渔业执法保

障，加快台州市海洋与渔业综合执法管理服务基地和临海、温岭

等地渔政执法码头建设，更新或新建一批渔政执法船（艇）。稳

妥推进海洋综合执法体制改革，将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海洋资源

开发利用与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、生态环境部门海洋生态环境保

护的行政处罚事项纳入海洋综合行政执法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港航

口岸和渔业局、台州海事局、台州海警局、市委编办、市公安局、

市财政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综合执法局、市司法局）

（九）海洋休闲观光新业态培育工程。积极发展休闲海钓，

严格规范人员准入、区域划定、资源许可，完善“投礁、放鱼、

钓船、海岸、服务”等专业配套服务，融合海洋牧场示范区，引

导企业和协会建设规模化、规范化海钓基地。大力发展海洋文旅，

以台州 1号公路、生态海岸带示范段和 4个省级海岛公园建设为

契机，串联“一带三核十镇二十岛”，构建“吃、住、行、游、

购、娱”一体化海洋文旅产业，培育具有“海景、海味、海韵”

的海洋渔业休闲文化，推动渔区产业、文化、旅游“三位一体”，

生产、生活、生态“三生融合”，促进渔区共同富裕。（责任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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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：市涉海涉渔专委办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、

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）

（十）渔业产业提质增效工程。统筹减船和转产，加大减船

转产渔民养老保险、困难补助、就业培训、产业扶持等方面工作

力度，优先压减涉氨冷藏船、“病老”渔船及底拖网、三角虎网

渔船等。力争到 2022年底，压减涉氨冷藏船总数的 40%；2025

年底前，压减海洋渔船 719艘、功率 8.68万千瓦。推进海水养殖

绿色发展，争取创建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 2个

以上，台州沿海全域创建省级健康养殖示范县，打响台州水产产

业地理标志和地理商标品牌。强化技术支撑，探索渔业器械和智

能化装备试验应用，推进渔船“减人数、降成本、保安全”。提

高水产品附加值，有序发展渔船海上一线加工，推行海上电子商

务销售模式，推广船载超低温冷冻保鲜技术，对相关渔船按标准

给予补助，力争到 2023年，24米以上新建渔船冷冻保鲜设备配

备率达到 60%以上，2025年配备率达到 100%。编制《台州市海

洋牧场建设规划（2021—2030年）》，加快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

区建设，创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 1个以上。到 2024年底，全

市放流海洋水生生物超 6亿单位。推进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建设，

加强对大陈洋产卵场保护区的保护管控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港航口

岸和渔业局、市科技局、市人力社保局、市财政局）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明确目标任务，落实工作举措，加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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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入保障，加强宣传引导，强化跟踪问效，加快推进系统治理，

推动海上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，促进渔业生产本质安全和海洋

渔业高质量发展。

（二）健全工作机制。建立健全涉海涉渔专委会安全学习、

每月调度、工作通报、提级调查、事故复盘、暗查暗访、警示约

谈、挂牌督办、追责问责等工作机制，提升涉海涉渔安全生产系

统治理水平。

（三）推动改革创新。积极探索渔业经营体制改革，大力培

育渔船公司化管理、规范化运行的新型经营主体，提高渔业生产

组织化程度和生产效率。加快推进渔业综合管理改革试点，稳步

开展渔船许可管理、渔获物总量限额管理等改革，推进海洋渔业

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。

本方案自 2022年 8月 23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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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军分区，市监委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7月22日印发


